
重医大发〔2021〕164 号 

重庆医科大学 
关于开展自主学习的指导意见 

学校各教学科研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新性，培

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的能力，经学校 2021 年第 9

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决定在课程教学中试行开展自主学

习。为便于各学院开展自主学习教学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 

一、自主学习课程设置 

（一）教研室主任或课程负责人可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、

教学内容、教学要求和课程特点设置相应的学生自主学习学

时，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。授课教师应在本课程开课初明确

告知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和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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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自主学习的学时原则上不能超过该门课程总学

时的 30%，同时不能减少实验（示教）学时在课程总学时中所占

的比例。 

（三）学生自主学习的学时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及教学

设计等应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。 

（四）学生自主学习的学时必须排进课表，相关信息（如

教学内容所采用的教学平台或资源）应在教学日历上体现，授

课形式为自主学习，如“炎症（超星学习通线上自主学习）”。 

（五）学生自主学习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进行，教

师均应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和学习资料供学生学习。线下开展

自主学习时，原则上应安排在教室内进行。线上开展自主学习

时，应依托相应的线上教学平台。 

（六）各学院要组织教学督导组专家加强对自主学习的指

导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 

二、自主学习教学过程 

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时，授课教师应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过

程管理，做好学前引导、学中指导和学后检查。 

（一）学前引导。授课教师应当做好自主学习的引导，在

学前指定学习内容，制定学习计划和拟定学习目标。学习内容

和目标的设置可由授课教师统一设置，也可由学生在教师的指

导下，制定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。 

（二）学中指导。授课教师应制定针对性辅导方案，适时

利用线上或线下的各种形式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进度进行阶

段性检查，督促并进一步指导学生。学生自主学习的结果的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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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包括但不限于作业、测试、辩论、视频、小论文、学习心得、

小组汇报、团队协作成果展示等形式。 

（三）学后检查。授课教师应根据预先发布的学习要求检

查学生的自主学习内容是否完成，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和自

主学习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，针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及时调

整后续课程的教学设计。 

三、自主学习评价应用 

学生自主学习的考核要纳入课程的形成性评价或过程性评

价体系。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课程要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方案，

并向学院和教务处备案。 

授课教师对自主学习的评价，可采取学生自评、学生互评

和教师评价等方式对课程开展形成性评价，让学生随时掌握自

己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进展，以便学生适时调整学习计划和学习

方法；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，判断教学目标的

达成度，及时调整课程教学计划和改进教学方法，以取得更好

的教学效果。同时，教师可将学生自主学习的态度、学习能力

和学习效果等纳入课程的过程性评价考核体系，并作为课程考

核总成绩的一部分。 

 

重庆医科大学 

  2021 年 6 月 7日 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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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庆医科大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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